     2012年校庆接受捐赠工作流程








受赠工作人员填写“扬州大学接受捐赠物资登记表”





物资管理人员将物资存放于指定场所





受赠工作人员填写“扬州大学校庆接受捐赠物资明细汇总表”，校内各单位报国资处备案





固定资产类物资由国资处组织相关入帐工作，计入学校固定资产帐目





非固定资产类物资使用时，申请人填写“扬州大学使用校庆接受捐赠物资申请表”，由校领导审批后领用





固定资产类物资由国资处按相关规定，到财务处办理该类资产的财务入帐手续





非固定资产类物资在校庆结束后如有结存，由国资处汇总后根据学校意见办理








